
研发费用加计扣除

预缴申报指引

如何在预缴申报企业所得税时

享受研发费用加计扣除？

具体申报指引看这里

登录“广东省电子税务局”——“我要办
税”——“税费申报及缴纳”。

进入 “申报清册 ”——“按期应申报 ”
——“选择申报月份为2021-10”，点击“居
民企业（查账征收）企业所得税月（季）

度申报”。

选择申报方式——申报。

在弹出框中阅读提示和相关政策告知

书等内容。

进入报表填写页面。

填写收入、成本等数据，点击行次

7“免税收入、减计收入、加计扣除”填写优

惠事项。

进入“免税、减计收入、加计扣除类型

选项表”填写加计扣除金额。

注意 


100%加计和75%加计为互斥

选项，不能同时选择。在填写了数

据的情况下无法取消勾选，如需取

消勾选则先把数据改为 “0”后，再

取消勾选。

 如企业为制造业企业

1、2021年前三季度企业开发新技术、

新产品、新工艺发生的研究开发费用为10

万元，未形成无形资产计入当期损益，按

照实际发生额的100%在税前加计扣除，10

月份预缴申报时可享受加计扣除10万元，

在相应栏次填写结束后点击确定。

2、返回 “预缴税款计算 ”查看填写结

果。

 如企业为非制造业企业

1、2021年前三季度企业开发新技术、

新产品、新工艺发生的研究开发费用为10

万元，未形成无形资产计入当期损益，按

照实际发生额的75%在税前加计扣除，10

月份预缴申报时可享受加计扣除7.5万元，

在相应栏次填写结束后点击确定。

2、返回 “预缴税款计算 ”查看填写结

果。

● 在填写“免税、减计收入、加计扣

除类型选项表”后如与税务登记信息有差

异，系统会弹出提示供企业再次确认。

信息填报完成、核对无误后即可点击

“保存”、“申报”。

● 企业享受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政策

采取“真实发生、自行判别、申报享受、

相关资料留存备查”的办理方式。

●《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进一步落实研

发费用加计扣除政策有关问题的公告》

（国家税务总局公告2021年第28号）发

布了2021版研发支出辅助账样式。企业

按照研发项目设置辅助账时，可以自主

选择使用2015版研发支出辅助账样式，

或者2021版研发支出辅助账样式，也可

以参照上述样式自行设计研发支出辅助

账样式。企业自行设计的研发支出辅助

账样式，应当包括2021版研发支出辅助

账样式所列数据项，且逻辑关系一致，

能准确归集允许加计扣除的研发费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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温馨提示


